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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江流域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先锋示范区，拥有丰富的水资源和水生生物多样性，其生态环境治理

对于推动生态文明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关键战略价值。近年来，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已由

政府“单一主导”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发展，但仍存在流域立法不清晰、流域与地方协同执法效力

欠佳、流域执法与司法信息不对称等现实困境。文章提出了系统构建流域协同治理立法、整合流域地方

协同执法机制、完善长江流域司法执法信息共享机制等优化路径，旨在充分发挥司法协同在长江流域环

境治理中的关键作用，推动长江流域协同治理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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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pioneer demonstration area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 the Yangtze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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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n has rich water resources and aquatic biodiversity, and it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anage-
ment has key strategic value for promot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model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has been developed from “single dominance” by the government to “collaborative gov-
ernance” by multiple subjects,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such as unclear legisla-
tion in the basin, poor effectiveness of collaborative law enforcement between the basin and local 
governments, and asymmetric information between law enforcement and judicial information in 
the basi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optimization paths such as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ing legisla-
tion o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integrating local collaborative law en-
forcement mechanism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and improving judicial law enforcement infor-
mation sharing mechanism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aiming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key role of 
judicial cooperation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and promote the sus-
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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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江流域地域广阔，拥有丰富的水资源和水生生物多样性，对于推动我国生态文明的发展以及社会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关键的战略价值。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复兴将环境保

护放在了重要位置，将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作为长江流域发展的核心，是实现该地区高质量增长的必

然选择。自古以来，长江流域就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关键依托。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布局中，流

域生态文明的建设尤为关键。加强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治理，是维护水生态文明战略持续性的重要行动。

长江流域拥有多样化的生态要素和众多的江河湖泊，沿江城市群的经济规模巨大，长江经济带作为生态

文明建设的先锋示范区，具有广泛的辐射力和无可替代的战略地位。2021 年 3 月，中国首部针对特定流

域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开始实施，这为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法律

基础，凸显了该流域在国家环境治理战略中的核心地位。随着《长江保护法》的实施，长江流域的生态

保护工作将从立法层面进一步扩展到司法实践层面。司法是把“纸上的法律”变为“行动中的法律”的

重要手段[1]，要实现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根本上依赖于长江流域的优质生态环境。司法是防范和

抵御流域环境污染与破坏的有力屏障，而司法协同则是深化和提升流域环境协同治理的关键所在。 

2.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司法协同治理发展现状 

基于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生态整体主义和协同治理理论在流域环境治理中发挥着

导引效用，目前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已从政府“单一主导”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发展[2]。自

2016 年起，中央政府将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

中提出，需要消除行政区划的障碍，构建长江流域上下游之间的生态补偿机制，以形成生态环境的联合

防治和流域管理的统筹协调发展新模式。《长江经济带省际协商合作机制总体方案》进一步强调，要加

快建立和完善长江流域的管理体制和生态保护的法律体系，以增强长江流域发展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和

全面性。随后，流域各个省积极开展生态保护协商合作，如重庆、云南、四川、贵州签订《关于建立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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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地区省际协商合作机制的协议》；湖北、湖南、江西签订《关于建立长江中游地区省际协商合作机

制的协议》等。2019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长江经济带检察机关办理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资源

案件加强协作配合的意见》，要求在审理流域环境保护案件时，以“协同治理”的理念为指导，建立长江

流域环境保护案件的司法协作机制。2020 年底，《长江保护法》的颁布进一步强调了实现流域的高质量

协同发展。2021 年 3 月，《长江保护法》开始实施，这为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法律基础，

凸显了该流域在国家环境治理战略中的核心地位。这一系列措施体现了从中央到地方、从立法到司法的

全方位努力，共同推动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以《长江保护法》的实施为起点，司法

机构正全面深化对长江流域环境的司法保护。2014 年至 2023 年，全国法院共审结各类环境资源一审案

件 190.2 万件。其中，2019 年至 2023 年审结 103.3 万件，较上一个五年增长 18.9%；2021 年以来全国法

院环境资源一审案件受理数呈现下降态势；2023 年共审结 23.2 万件，同比下降 5.8%；涉环境污染刑事

案件 5386 件，同比下降 11.5% [3]。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力度不断加大，人民法院促推生态环境治理取得积

极成效，这些数据显示了司法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积极作用和进展经过多方长期的不懈努力，长江流域的

水环境质量得到了显著改善。据最新数据，2023 年长江流域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已达到 97.5%，长江

干流水质连续多年达到Ⅱ类及以上标准，长江经济带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继续稳步增长，进一步彰显了环

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重的发展理念。 

3. 长江流域司法协同治理困境 

(一) 流域立法不清晰 
虽然《长江保护法》为长江各流域协同立法起了法律牵引作用，明确了各个流域之间在生态环境保

护方面的合作要求。然而，在实际执行长江流域协同立法的过程中，依然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需要进

一步完善和加强。一是立法协作部门职能不明确。《长江保护法》虽然覆盖了长江流域的生态保护协作

机制，但未对特定职能的管理机构进行设立。各省(市)在依据《长江保护法》第六条进行协同立法时，面

临着需要各级相关部门共同协商讨论法律案从提出到公布的一系列程序。在没有明确的牵头机构或部门

负责协调工作的情况下，协同立法的效率和准确性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协同

立法的相关机制，确保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能够高效、精准地进行[4]。二是立法协作程序不清

晰。第六条规定了协同开展立法的工作，但是对于如何展开立法协商，具体的启动，协商与审查监督程

序等都未明确规定。现有的规定只能起到宏观层面的指引作用，对实际开展实践活动细则还未明确。 
(二) 流域审判机制不完善 
在多个地方的环境司法实践中，环资法庭采用了“多审合一”的审理模式。尽管这种模式在一定程

度上打破了行政区划对案件管辖的限制，但其主要目标是通过人为方式集中案件，而不是基于生态功能

区的自然和社会属性进行集中。因此，目前长江流域的环境案件审理仍然受到行政区划和审判层级的限

制，导致司法资源分散，缺乏整体性[5]。法律适用口径掌握存在差异，诉讼程序的“合一”以及环境问

题的交互性整合上并没有得到完全实质化[6]。审判机构的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审理模式的特点。目

前，流域环境资源法庭通常设在流域流经地区的基层法院。然而，不同流域的环境资源法庭在设立动机、

运作机制和名称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反映了地方实践的特色，但也可能引发新的地方保护主义问题。

因此，在流域司法实践中，有必要建立专门的流域司法机构，以全面解决流域司法碎片化的问题。 
(三) 流域执法与司法信息不对称 
有效的环境司法与行政执法协作机制通常需要建立在确保流域环境治理相关信息和技术参数的可用

性和可交换性的基础上，然而，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由于各方主体的职责内容和程序不同，导致他们掌

握的案件信息存在差异。出于保密的考虑，行政机关所掌握的前期执法记录、磋商情况等信息往往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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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公开的。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发展理念和目标不一致，导致在共享环境数据

信息时，一些主体不愿意与其他部门共享数据，或者出于资源投入成本的考虑，采取“搭便车”的心态。当

行政执法机关遇到可能涉及刑事犯罪的案件时，他们往往不会主动将案件信息通报给检察机关。在信息

共享平台上，常常出现有案件未被录入或录入不及时，或者选择性录入的情况，这使得检察机关难以及

时、有效地获取涉罪案件的关键信息，从而影响了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监督。 

4. 长江流域司法协同治理优化进路 

(一) 系统构建流域协同治理立法 
《长江保护法》虽然在流域协同治理机制方面起到一定的统领作用，且第六条专门制定了区域之间

协同立法的内容，但仍然需要系统构建流域协同治理立法。一是设立实体流域管理机构。作为负责流域

联动的牵头机关，流域协同管理机构负责推动立法、执法与司法等多个领域的协同工作，以提升流域协

同治理机制的实际操作性和有效性。同时，这样的实体性管理机构应该设立在各个流域的地方政府之上，

以达到横向统筹管理和保护长江整体流域的生态发展。此外，还应当在协同治理的地方行政区划内设立

一些分支机构，以保证治理效果能够深入基层。通过这样的设置，可以更有效地实现流域生态环境的协

同管理和保护。二是确立流域协同立法具体程序。应当加速推进制定具体立法协同程序的规范化，从启

动、协商、决策、评估程序入手，渗透到立法建议提出、撰写草案到协商审议表决、最终公布等各个方

面，详细罗列各种协同立法事项以及范围，从而保障协同立法工作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7]。 
(二) 设立专门化流域司法机构 
面对日益严峻的长江流域环境问题，需要建立专业的司法机构，通过集结专业人才和资源，提升审

判和检察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以有效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一是设立流域专门环境法院。环境资源审判

具有强专业性以及预防性和恢复性司法理念的突出性特点，目前我国已有多地建立流域环境法庭，主要

包括流域环境资源法庭、流域环境巡回法庭、环境资源合议庭等表现形式[8]。成立长江流域生态法院旨

在提供一站式服务，解决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和资源纠纷。这样的集中管辖能够实现审理工作的集约化

和常态化，同时有效避免地方保护主义可能带来的问题。通过减少对地方财政和人事的依赖，流域环境

法院及其审判人员能够摆脱地方利益的束缚，从而根本上解决不同诉讼程序之间的衔接问题，满足生态

保护一体化的司法需求。这不仅是解决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司法协同治理难题的关键步骤，也是推动长江

流域司法从环境专门化向流域专门化转变的重要举措。二是设立流域生态监察院。作为司法协同机制中

的关键组成部分，检察机关通过积极履行公益诉讼和检察监督等职责，展现了其在司法协同内外联动中

的显著作用。长江流域生态检察院的设立能一站式解决上述跨域协同合作、资源信息共享以及流域生态

监管全覆盖的关键问题[9]。随着长江流域生态法院和生态检察院的建立，需要进一步明确和细化这两个

司法机构在证据收集、认证以及法律适用等关键环节的操作规范和标准，以保障案件裁决的一致性。同

时，应简化案件移交和证据转交的流程，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并重视加强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之间的协

调机制，确保法检之间的协作和衔接畅通无阻。 
(三) 完善长江流域司法执法信息共享机制 
为了解决长江流域环境司法与行政执法协作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需要采取以下措施来提高信

息共享和互动的质量，一是建立和完善信息共享平台。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推进行政执法

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规定》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政务服务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制定环境司

法与行政执法信息共享机制的具体实施方案，明确发展规划。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逐步将长江流域环境

司法与行政执法的各主体纳入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平台的扩展。二是梳理和完善司法与执法跨

部门信息的共享工作规范。应对现有环境案件的信息共享制度规范进行全面梳理，从长江全流域层面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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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共享的制度化建设，避免信息的重复录入和多头录入。明确环境司法和行政执法主体在信息共享

中的责任和权限，特别是对信息上传的范围、内容、程序、时限、标准以及错误信息的修改等具体要求，

使信息录入共享工作规范化和制度化。此外，完善运营管理和监督问责制度。明确各主体在信息共享平

台运行中的责任，对超过时限上传、不按标准上传、选择性上传等行为，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党纪责任

和法律责任，确保信息共享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5. 结语 

当前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正处于质变阶段，因此需充分发挥司法协同在

长江流域环境治理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以司法协同共进促流域生态共保[10]。从协同治理的角度出发，建

立和完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法治保障机制，是提高环境保护和管理质量的关键措施。这意味着通过法

律手段，促进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以实现更有效的生态环境保护。通过梳理现行长江流域生态环

境司法协同治理发展现状，可以得出司法在长江流域环境保护方面的积极作用和进展。但是仍然存在流

域立法不清晰，流域与地方协同执法效力欠佳，流域执法与司法信息不对称的现实困境。基于此，应立

足于理论与实践，首先要系统构建流域协同治理立法，不仅要设立实体流域管理机构，还需要确立流域

协同立法具体程序，其次要建立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执法治理的激励、监督考察机制，最后要强化流域综

合治理下执法与司法协作的信息共享机制。在立法、执法、司法协同的相互配合下，各展其长，相得益

彰，助推长江流域协同治理可持续发展。由于时间精力有限，本文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的研究，未

针对某一具体流域展开分析与论述，对于流域与地方协同治理的优化建议存在一定的主观性，缺乏针对

性，但作为理论战线的一枚新兵，愿为长江流域生态治理贡献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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